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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山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保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保 山 市 财 政 局

保医保〔2022〕20号

关于保山市民政精神病医院等 7家公立医疗

卫生机构取消药品加成调整部分医疗

服务价格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局，市民政精神

病医院：

为进一步推动保山市全面取消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加成，调整

部分医疗服务价格实现“一市一策”的目标，根据《国家医保局

国家卫生健康委 财政部 市场监督总局印发<关于做好当前医疗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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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工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(医保发﹝2019﹞79号）、

《云南省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关于全力推进州市医疗服务价格

调整的通知》以及《关于印发<保山市城市公立医院部分医疗服

务价格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保发改收费﹝2017﹞540 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组织全市未执行 2017 年取消药品加成调整医疗服务项目

价格的市民政精神病医院、隆阳区妇幼保健院等 7 家公立医疗卫

生机构进行了价格成本调查、政策解读培训、基础数据测算、征

求意见、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等工作，研究决定对市民政精神病

医院、五县（市、区）妇幼保健院、腾冲市安定医院 7 家公立医

疗卫生机构取消药品加成，同步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。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7 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取消药品加成（中药饮片除

外），同步执行《关于印发<保山市城市公立医院部分医疗服务价

格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保发改收费﹝2017﹞540 号）文件，所有

药品实行“零差率”销售；调整医疗服务项目 138 项，其中上调

115 项，下调 23 项。

二、根据成本测算，此次改革取消药品加成减少收入 434.8

万元，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补偿 82%，补偿金额 354.81 万元；

财政补助 10%，补助金额 43.48 万元，其中市级财政补助 5 万元；

各医疗机构自行消化 8%，金额 34.78 万元。本次未调整的医疗

服务项目价格按原标准执行。

三、保山市民政精神病医院等7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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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7 月 15 日前取消所有药品加成，完成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

系统调试和医保系统维护工作，医保部门按相关规定将调整后医

疗服务价格纳入医保报销。

四、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，加强

价格自律，规范价格行为；严格执行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度，在

服务场所显著位置通过多种方式公示医疗服务项目、价格等内容，

无偿向患者提供医疗费用的查询等服务。

五、本通知自 2022 年 7 月 15 日起执行。本次调整医疗服务

项目价格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应及时报告市医保

局和市卫生健康委。

附件：1.参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名单

2.关于印发《保山市城市公立医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

改革方案》的通知（保发改收费﹝2017﹞540 号）

保山市医疗保障局 保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保山市财政局

2022 年 7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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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山市医疗保障局 2022 年 7月 6 日印发


